
津南区 2025 年初中招生入学政策问答

1.本区申请回户籍街镇就读中学的，该怎么办？

答：由小学毕业生的监护人提交其户口本、合法固定居所证

明在小学毕业生的原学校登记，经审核通过后，统筹在户籍

镇公办初中就读。

2.本市其它区申请回我区（津南区）就读中学的，该怎么办?

答：在小学毕业生的原学校提出回户籍区就读中学的申请，

经审核通过后，统筹在我区公办初中就读。

3.具有津南区户籍，现在外省市读六年级，六升七准备回我

区就读中学的，该怎么办？

答：由学生监护人于 2025 年 6 月登录微信公众号“津南中

小学入学转学平台”，按要求完成登记，并在收到通知后携

带户口本、合法固定居所证明完成核查，通过核查后由区教

育局统筹在我区公办初中就读。

4.具备本镇户籍和学籍的小学毕业生如何升入该镇初中？

答：同镇内多所小学对应多所初中，采取“人户统一”就近划

片方式升学；同镇内多所小学对应一所初中，采取直升方式

升学。

5.回户籍就读中学是否享受划片升学？

答：不享受。回户籍就读中学的学生，区教育局依据教育资

源及生源情况统筹安排。

6.在我区就读的居住证持有人随迁子女如何升学？

答：家长需提供户口本、居住证、住(租)房证明和合法务工

证明，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公办初中校就读。



7.小学毕业生能同时申报民办中学和公办中学吗？

答：不能同时申报，只能选择申报民办中学或公办中学。

8.小学毕业生一经被民办中学录取，还能申报其他的公办学

校吗？

答：不能。小学毕业生一经被民办中学录取，任何人不得无

故变更录取学校和转移档案。

9.若民办学校的报名人数超过其计划招生人数，怎么办？

答：将由区教育局统一组织，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纪

检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和家长代表等进行全程监督，采取随机

派位的方式确定学生入学。

10.小学毕业生被初中校录取后，如何拿到自己的录取通知

书？

答：本区小学毕业生将由学生毕业的小学发放初中校的录取

通知书；外区、外省回户籍学生将由录取学校发放通知书。


